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低价的商品“改头换

面” 摇身一变成了“高价” 货。 近

日，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以低

价生蚝刻印包装假冒知名品牌高价

售出的案件提起公诉。 近日，法院审

理后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雷某、董

某、孙某、雷某某、王某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三年三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

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宋某有期

徒刑八个月， 并处罚金。

2018 年 4 月， 雷某和董某成立

了一家专门经营生蚝的公司， 正当

两人为经营状况不佳犯愁时， 发现

市场上某国际品牌的生蚝销量很好，

售价也高， 为牟取更大利益， 他们

动起了歪脑筋， 想到用杂牌生蚝冒

充品牌生蚝的赚钱“妙计”。 为以假

乱真， 两人购买了光刻机和品牌生

蚝的“同款包装”， 指使员工孙某、

王某、 雷某某对杂牌生蚝“改头换

面”。 之后， 这些假冒品牌的生蚝被

卖给一些餐饮企业和水产经营者。

2019 年 8 月， 有人举报市场出现大

量冒充国际知名品牌的生蚝， 至此

案发。

民警将雷某、 董某等人抓获时，

当场查获假冒品牌生蚝 800 余只以

及假冒的包装盒 800 余个、 标签 2

万个。 民警又顺藤摸瓜， 抓获了为

雷某等人提供假冒包材盒子的宋某，

在宋某处查获假冒的包装盒 100 余

个、 标签 300 余个。 经鉴定， 查获

的生蚝、 包装箱、 包装盒、 标签等

都是假冒产品。

经审查， 宝山检察院认为， 雷

某、 董某、 孙某、 雷某某、 王某结

伙， 未经商标所有人的许可， 在同

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

的商标， 情节特别严重， 犯罪事实

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均以假冒注

册商标罪提起公诉； 宋某未经商标

所有人许可， 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

标标识并予以销售， 情节严重， 犯

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以非

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

标识罪对其提起公诉。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张馨月

本报讯 年初疫情暴发时， 宅

在家的人， 有人天天烧饭修炼成了

大厨， 有人读万卷书学到了很多知

识， 有人在电视、 手机中来回切换

……而有人却沉迷上了赌博。 犯罪

嫌疑人杨某就是其一。 为还赌债，

他竟动起歪脑筋盗窃。

3 月 4 日， 武某向公安机关报

案称发现自己放在批发市场冷库里

的进口冷冻牛肉被盗。 当晚武某发

现犯罪嫌疑人杨某欲进入冷库， 因

此将其抓获并报警。

经审查： 2 月 7 日、 2 月 25 日、

3 月 3 日晚， 犯罪嫌疑人杨某三次

至该批发市场内的“XX 冷库”， 撬

锁进入冷库内， 窃得被害人武某的

价值人民币 5 万余元的冷冻去骨牛

上脑带脖肉等牛肉 24箱， 销赃得款

2.16万元。

视频拍摄下了杨某在批发市场

里实施偷盗的过程： 深夜， 杨某动

作娴熟地用小平板车在市场里拖着

一包包冷冻牛肉径直走出市场、 搬

上车辆。

原来， 杨某早前便在该市场内

打工， 之前帮武某卸过货， 知道其

在冷库内隔间的位置， 可谓“轻车

熟路”。 疫情期间， 因为在手机上玩

赌博， 欠下了很多赌债， 刷了很多

信用卡。 为了还债， 杨某便动起了

歪脑筋， 开始盗窃。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认为， 犯

罪嫌疑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秘密手段， 多次窃取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之

规定，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近日， 杨某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 罚金 9000元。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周惠 刘静云 陆烨波

金山区人民法院地处杭州湾

生态湾区中， 自今年 1 月 1 日起，

金山法院根据市高院关于加强环

境资源司法保护推进审判专业化

建设的指导意见， 实现了环境资

源案件刑事、 民事、 行政“三合

一” 审判。 6 月 5 日上午， 金山

法院环资庭当庭宣判了一起涉废

气污染环境资源行政案件， 公司

因产生废气被生态环境局处相应

罚款， 不服后诉至法院， 法院一

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加工塑料产生废气被举报

2019 年 6 月， 有群众举报称

金山区亭林镇有家企业加工塑料，

产生废气， 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举报称该公司并无环评手续和治

理设施。

随后， 金山区生态环境局执

法人员对该企业进行检查， 发现

系木桥公司在从事塑料制品生产，

遂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行为予以立

案调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承认其

从事手机塑料配件生产， 于 2019

年 5 月中旬开始安装设备并于当

月投产，生产产量约一万个，生产

过程中有少量废气产生，未配套废

气收集处理设施，未向环保部门报

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同年 8 月 28 日及 9 月 19 日，

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木桥公司

单位进行检查， 发现木桥公司已

经停产。 9 月 23 日， 生态环境局

作出两份 《行政处罚决定书》， 认

为木桥公司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且擅自开工建设

的行为， 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相关规定，

对其罚款 1.4 万元。 同时，木桥公

司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未建成即投入生产且排

放污染物，该行为违反《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相关规定，对

木桥公司罚款 35 万元。 木桥公司

对前述两种行政处罚决定均不服，

向法院分别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

木桥公司诉称： 其系接受大

唐公司委托配合处理生态环境局

的调查和处罚， 已将厂房出租给

大唐公司， 实际是由大唐公司经

营， 故自己不是适格主体。

生态环境局则辩称， 在整个

执法过程中， 木桥公司始终承认

由其生产经营， 生态环境局已尽

到注意义务， 在约见通知书中要

求木桥公司提供与大唐公司有关

材料， 木桥公司也未提供， 木桥

公司系适格被处罚主体。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 木桥公

司在诉讼中的陈述与生态环境局

执法过程中的笔录陈述前后不一

致， 木桥公司诉讼中表示其系代

理大唐公司处理处罚事宜， 有违

禁反言规则 （当事人在进行民事

诉讼行为时， 应对自己以言词做

出的各种表示负责， 不得随意做

出否定在先言词的言论或行为）。

且大唐公司负责人表示处罚之前

并不清楚此事， 也未委托过木桥

公司， 因此木桥公司的主张缺乏

证据支撑， 也有悖常理。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生态环

境局作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对

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

一监督管理。 依法具有对本辖区

内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的职权。 生态环境局发现本案违

法线索后， 依法进行了立案、 调

查、 听证、 决定、 送达等程序，

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了木

桥公司行政处罚的事实、 理由及

依据， 听取了木桥公司的陈述申

辩意见， 执法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

决定执法主体适格， 认定事实清

楚， 程序合法， 适用法律法规正

确， 行政处罚裁量合理， 生态环

境局据此对木桥公司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并无不当。 木桥公司的诉

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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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拖欠房租 还被租客敲破脑袋
63岁老人陷入困境 司法救助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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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63 岁的高阿姨被前租客用榔

头敲破了头， 造成了身心双重创

伤， 却一直没有得到凶手的赔偿，

生活也陷入困境。 虹口区人民检察

院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帮助高阿姨

渡过难关。

前租客挥起榔头砸向

老夫妻

2012 年， 张某某租住在高阿

姨夫妻俩的前客堂间， 却一直拖欠

房租。 高阿姨想收回房子， 张某某

却不愿搬走。 后经过法院审判， 判

决张某某搬离该处房产， 支付高阿

姨 2.5 万元房租， 租房押金 3000

元从应付租金中扣除。 判决后， 张

某某虽然搬离， 但仍没有将 2.5 万

元的房租支付给高阿姨。

“判决后 2年多过去了， 我们

都没有再联系， 直到 2014 年他又

来我家。” 高阿姨的丈夫回忆道，

“他问我要 3000元， 他觉得这是当

时他交的押金， 让我还给他。”

2014 年 10 月 2 日， 张某某花光了

身上的钱， 便想讨要两年前被法院

判决给高阿姨的 3000元租房押金。

高阿姨的丈夫想起当天的事心

有余悸， “他拿起凳子敲我， 我挨

了一下摔倒在地。 我老婆为了保护

我， 上前阻止他。 张就拿榔头往我

老婆的头上敲， 把她敲倒在地。 我

老婆大声喊救命， 张就跑了。 随后

我们打 110报了警， 民警到场将我

和我老婆一起送到了医院里。”

行凶后， 张某某带着榔头逃离

现场。 2019 年 8 月 14 日， 警方根

据排摸到的线索， 在江西将逃跑 5

年的张某某捉拿归案。 9 月 18 日，

案件移送虹口检察院审查起诉。

未及时获赔， 老夫妻

陷入困境

检察机关认为， 张某某向被害

人高阿姨索要押金纯属无理要求。

张某某基于无理要求向高阿姨实施

伤害行为， 造成了被害人身心双重

伤害。

高阿姨已年满 63 周岁， 属于

老年被害人。 承办检察官联系了被

害人一家， 核实案件相关情况并询

问身体状况。

“我就是头顶被砸破了， 右眼

被打肿了， 吊了 3天盐水。 但我老

婆头上被榔头敲破了。” 高阿姨的

丈夫告诉检察官， 高阿姨在接受治

疗时伤口处缝了很多针， 陆陆续续

花了 2万 6千余元， 后续还要继续

接受治疗。 经鉴定， 高阿姨外伤致

头皮多处裂创、 头皮下血肿、 右顶

枕部颅骨二处凹陷性粉碎性骨折伴

少许颅内积气， 头皮瘢痕累计长度

达 16.4cm， 分别构成轻伤一级、

轻伤二级。

承办检察官了解到， 高阿姨的

丈夫以摆摊配钥匙营生， 夫妻俩经

济并不宽裕， 且多年未得到张某某

及其家人的任何赔偿， 夫妻俩恐怕

难以维持高阿姨的后续治疗费用。

经审查， 承办检察官认为高阿姨符

合国家司法救助的条件。

第一时间， 承办检察官告知高

阿姨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请国家司法

救助， 并引导她提交了 《刑事被害

人确有困难救助申请书》 及其他申

请材料。 2019 年 10 月 11 日， 虹

口检察院对高阿姨的司法救助申请

立案办理。

在审查办理过程中， 高阿姨表

示想要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但

她对法律一无所知， 经济上也无力

承担聘请律师的费用。 得知这一情

况， 虹口检察院主动与区法律援助中

心对接联系， 为高阿姨申请法律援助

律师作为其诉讼代理人提供方便， 帮

助高阿姨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

日前， 虹口检察院就该案召开老

年被害人司法救助公开答复会， 并邀

请法律援助律师参加。 答复会上， 检

察官当场向高阿姨宣读了国家司法救

助决定书： 虹口检察院依据有关规

定， 综合考虑高阿姨实际遭受的损害

后果和经济状况等因素， 对她作出救

助 1万元的决定。

近年来，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

显， 虹口检察院高度重视老年人特殊

司法保护工作， 成立老年人案件办理

中心， 持续关注并维护老年被害人的

合法权益。 据了解， 这也是 2019 年

10 月虹口检察院成立老年人案件办

理中心后， 办案中心首次参与的老年

被害人司法救助工作。

企业加工塑料产生废气还不服罚款
环资庭“三审合一” 多元共治实现环境资源一体化保护

无名生蚝“改头换面”身价倍涨

6人因假冒注册商标等罪获刑

疫情期间沉迷手机赌博

盗窃牛肉还债被判三年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急着去相亲， 男子

交通违法后竟不顾民警指挥， 加

速逃离现场。 被民警拦停后， 男

子仍拒不配合执法， 将民警撞倒

后逃之夭夭。 近日， 普陀警方侦

办了一起妨害公务案件。

5 月 27 日下午， 普陀公安分

局交警支队民警在真华南路武宁

路口执勤时， 发现一辆白色 SUV

轿车沿武宁路由北向南行驶入真

华南路武宁路路口时违法实线变

道， 民警当即示意车辆靠边停车。

不料， 该车驾驶员看到民警示意

后， 并未理睬， 反而加速驶离现

场。 在武宁路中山北路北约 50 米

处， 民警将违法车辆拦停后要求

驾驶员打开车窗出示证件。 在回

答“没有证件” 后， 驾驶员便关

上车窗一言不发。 接着， 这名驾

驶员罔顾民警警告， 驾驶车辆往

后倒了数米， 向右猛打方向盘，

将站在车前的民警顶起、 撞倒后

加速逃逸。 后经医院验伤， 民警

左腿膝盖骨裂， 已构成轻微伤。

当天， 民警将唐某抓获。 到

案后， 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自

己的违法事实。 面对民警讯问，

唐某辩称自己是“外籍人士”， 不

熟悉中国法律； 一会又声称自己

急着去相亲， 是民警挡了他的路，

认为只要承认错误， 民警就应放

他回家。 经调查， 从事外贸生意

的唐某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曾有过一段境外工作经历。

目前， 犯罪嫌疑人唐某因涉

嫌妨害公务罪， 已被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一会儿说自己是“外国人” 一会儿急着去相亲
男子违法后一冲了之终被刑拘


